改善基本办学条件专项资金填报指南
一、改善基本办学条件专项资金设备购置类项目支持的范围
1.设备购置对象
设备购置对象包括：教学、实验、实习实践、校园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所必需的仪器设备，图书、文献资料（含电子图书及数据库），校园信息化建设相关设备，校园艺术演出场地相关设备，以及各类学生宿舍家具。
2.设备购置内容
设备购置内容包括：多媒体教室、语音教室等教学设备，各学科实验、科研用仪器设备，学生实习、实训场所设备；用于校园信息化建设的网络、通信、存储设备与相关软件；纸质及电子图书、期刊等文献资料，音像资料，以及数据库资源的购置；礼堂、学生艺术场馆的音响系统、视频系统；校医院常规医疗设备（如X光机、CT机等常用检查设备）；学生宿舍家具、图书馆家具、教室固定桌椅购置；教室、图书馆、食堂、体育场馆、礼堂等公共场所的空调购置。对于艺术类学科，支持其购置乐器、音响设备、摄影摄像设备等。
成套购置windows、office 等办公软件的不予支持。U盘、移动硬盘、存储卡等低值存储设备不予支持。经营权不属于学校的设备购置不予支持。打印机、复印机、扫描仪、相机等日常办公设备，硒鼓、墨盒、纸张等办公耗材，试管、量杯、烧瓶等低值、损耗性强的实验室器材，不予支持。
3.设备购置标准
设备购置应以满足教学、实验和科研基本需求为标准，鼓励购置国产设备，严格控制购置高精尖设备和进口设备。
单台套20万元以上的仪器设备须填写《单价20万及以上仪器设备明细表》，并提供三家供应商报价单。
单价50万元及以上通用设备、100万元及以上专用设备均纳入购置申请范围，须填写《单价50万元及以上通用设备、100万元及以上专用设备购置情况说明表》并提供仪器设备技术论证报告，经教育部报财政部审批，财政部批复后方可执行。
[bookmark: _GoBack]对于单台套200万元以上的仪器设备，应参照《中央级新购大型科研仪器设备查重评议管理办法》（财科教[2019]1号）中的评议内容和相关管理要求，对其购置必要性、合理性等方面进行综合评议，购置理由充分的方可予以支持。
二、项目申报部门上报内容
1.《子活动申报书》项目申报书编写要按申报书中的要求详细填写，内容要具体、真实、合理。预算内容及测算依据要详细说明并保证数据的准确无误。
2.《子活动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》每个申报项目均需填报绩效目标申报表，跨年度分期项目只填写当年目标。绩效指标为当年该项目能够达到的绩效目标，作为该项目年终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。其中一级指标、二级指标为已设定指标，不可更改，三级指标需各申报部门根据项目具体情况自行设定，并保证每个一级指标类别中都有指标值，每个项目的三级指标总数不得少于10个。（可参考绩效指标参考模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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